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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會交通事務委員會立法會交通事務委員會立法會交通事務委員會立法會交通事務委員會

擬議擬議擬議擬議《《《《2001年年年年地下鐵路地下鐵路地下鐵路地下鐵路((((修訂修訂修訂修訂))))附例》附例》附例》附例》

目的目的目的目的

本文件旨在說明擬議中的《2001年地下鐵路(修訂)附例》

(以下略稱『修訂附例』)的背景及要旨。該修訂附例須由運輸局局

長提出動議，並由立法會議決予以批准。

背景背景背景背景

㆞鐵公司訂立附例的權力㆞鐵公司訂立附例的權力㆞鐵公司訂立附例的權力㆞鐵公司訂立附例的權力

2. 地鐵有限公司(地鐵公司)獲授權根據《地下鐵路條例》

(第556章)第34條以其法團印章訂立附例。該條例第34(3)條規定附例
須經立法會議決批准。

3. 地鐵公司對《地下鐵路附例》定時加以覆檢，以確保地鐵

公司能有效率地經營地下鐵路，及公眾人士得以安全乘搭鐵路列

車。

修訂附例要旨修訂附例要旨修訂附例要旨修訂附例要旨

4. 修訂附例有下述各項目標：

(a) 擴闊「車票」一辭的定義，以涵蓋八達通錶，並為未來車

票發展，提供靈活性；

(b) 規管以附加、設置、操作、維修或拆除任何器具或設備的

目的進入鐵路處所；

(c) 改善查證車費付訖的制度；及

(d) 規管鐵路處所內某些對公眾人士可能構成滋擾或危險的行

為。

修訂附例詳情修訂附例詳情修訂附例詳情修訂附例詳情

「車票」釋義「車票」釋義「車票」釋義「車票」釋義

5. 附例第2條內"車票"(ticket)的詮釋，將予以修訂，以便涵
蓋新的車票形式，例如八達通錶。該修訂亦能為未來各種不同形式

車票的發展提供靈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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侵入及進入的管制侵入及進入的管制侵入及進入的管制侵入及進入的管制

6. 附例第4條予以擴大，包括制訂條文規管任何人士進入鐵

路處所，附加、設置、維修、操作或拆除任何器具或設備。

7. 為顧及鐵路處所內人士的健康及安全、鐵路的安全運作而

增設的第4A、4B及4C條，使地鐵公司能制訂措施，規管於鐵路處所
內的任何建議或實際進行的工程。該等措施包括：

(a) 新的附例第4A條，規定任何建議工程人士須提交詳盡的

建議書，供地鐵公司審批的事宜作出規定；

(b) 新的附例第4B條，規管經地鐵公司批准而進行的任何工

程，包括在該等工程進行期間或完工後的行為；

(c) 新的附例第4C條規定如任何人在鐵路處所內進行所批准

的工程時違反任何條件或附例，地鐵公司可撤銷其先前

的許可；而在該等情況下，地鐵公司可基於安全理由，

要求拆除或遷移該等工程。地鐵公司亦可自行拆除或遷

移該等違規工程，而地鐵公司所招致的支出及費用，可

作為民事債項，追討收回。

車費及車票車費及車票車費及車票車費及車票

8. 現行的附例第14條予以擴大，藉以涵蓋機場車站的特別設

計，及規定任何人士在進入或離開已付車費區域時，需先行繳付與

其行程相符或適當的車費。

9. 根據經修訂後的附例第15條，任何人在已付車費區域內並

無持有一張載有資料與其擬乘搭車程情況相符的車票或未能出示或

交予地鐵人員該車票時，即被視為並無持有車票乘車。此項修訂旨

在解決在處理成人乘客逃票行為上所遇到的困難。現時有部份成人

乘客，遇上地鐵人員質疑他們不當地使用特惠車票時，他們會出示

一張未有使用未有使用未有使用未有使用的成人車票，作為已適當使用車票的憑證。

10. 附例第17條予以擴大，規定任何人士所交出的任何車票須
為一張載有與該人士乘搭車程或擬乘搭車程情況相符或適當而以密

碼存錄的資料之車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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乘客行為的規管乘客行為的規管乘客行為的規管乘客行為的規管

11. 現行的附例第25條，禁止對乘客造成滋擾，現予以擴大，
包括禁止對執行職務的地鐵人員造成滋擾。

12. 新增設的附例第28J，禁止在鐵路處所內使用滑板、滑行
車、腳踏車等，及使用任何會對其他人構成危險或影響鐵路安全及

有效率的運作的工具、設備、裝置或機械。

13. 新的附例第28K條，禁止對地鐵人員，使用鐵路的人士作
出妨礙的行為。

執行及罰則執行及罰則執行及罰則執行及罰則

14. 附例第42(1)(b)條予以修訂，以便澄清及明確地將出示香港
身分證及護照納入為個人身分的證明；及明文列明地鐵人員可要求

出示該等證明的權力。

15. 附表罰則現予修訂，以便更正確地反映違反根據附例第4
條及第21條的有關罪行的嚴重性，並包括就新的附例第4A條，第28J
條及第28K條的違反事項而訂定的罰則。

徵詢意見徵詢意見徵詢意見徵詢意見

16. 我們歡迎各委員對修訂附例提出意見。

17. 在聽取委員們的意見後，地鐵公司將依據《地下鐵路條

例》所指定的方式將該修訂附例定案及制訂。稍後，運輸局局長會

向立法會提出動議，呈請立法會議決批准該修訂附例。

運輸局

2001年3月9日



i v

《《《《2001200120012001 年地下鐵路年地下鐵路年地下鐵路年地下鐵路((((修訂修訂修訂修訂))))附例》附例》附例》附例》

目錄目錄目錄目錄

條次 頁次

1 . 釋義 1

2 . 侵入 1

3 . 加入條文

4A. 批准工程 2

4B. 進行工程 3

4C. 違反事項等 4

4D. 抵觸 5

4 . 取代條文

14. 禁止無票進入及離開 5

5 . 車票遺失、損壞或過期而乘搭列車 6

6 . 交出車票 6

7 . 乘客不得導致滋擾 7

8 . 加入條文

28J.禁止使用滑板、滑行車等

28K.妨礙行為

7

7



v

條次 頁次

9 . 將㆟移離鐵路處所 8

1 0 . 罰則 8



《《《《2001200120012001 年地下鐵路年地下鐵路年地下鐵路年地下鐵路((((修訂修訂修訂修訂))))附例》附例》附例》附例》

(由㆞鐵有限公司根據《㆞㆘鐵路條例》

(第 5 5 6 章 )第 3 4 條訂立，並經

立法會批准 )

1.1.1.1. 釋義釋義釋義釋義

《地下鐵路附例》(第 556 章，附屬法例)第 2 條現予修訂，廢除“車

票”的定義而代以 —

　　““車票” ( t i c k e t )指由㆞鐵公司或獲㆞鐵公司正式授權的㆟不時

發出，供在鐵路乘搭列車之用以及用以進入及離開已付車費

區域的各種形式的車票、卡、裝置、器材、通行證或許可

證；”。

2.2.2.2. 侵入侵入侵入侵入

第 4 條現予修訂 —

(a) 在第(1)款中，廢除“特准”而代以“的書面許可”；

(b) 在第(1)(a)款中，廢除末處的“或”；

(c) 在第(1)(b)款中，廢除句號而代以“；或”；

(d) 加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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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進入鐵路處所的任何部分，

以進行任何工程而在鐵路處

所任何部分附設、裝置、維

修或操作任何器材或設備，

或移走裝置於或附設於鐵路

處所任何部分的任何器材或

設備：

但本款的條文不得解釋為影響或限制任

何獲局長或署長為確保或核實㆞鐵公司已遵從

本條例或營運協議所規定的責任而委任的公職

㆟ 員 進 入 或 視 察 鐵 路 處 所 的 任 何 部 分 的 權

利。”；

(e) 加入 —

　　“(2) 就進入鐵路處所的任何部分的書面許

可，可受地鐵公司施加的普遍地適用或在任何個案

中適用的條件所規限。”。

3.3.3.3. 加入條文加入條文加入條文加入條文

現加入 —

    “ 4 A .4 A .4 A .4 A . 批准工程批准工程批准工程批准工程

(1)任何人如尋求地鐵公司的書面許可以為第 4(1)(c)條所述的目

的進入鐵路處所的任何部分，須在擬進入的日期前盡早(無論如何不得少

於 28 天前)向地鐵公司提交建議，以便地鐵公司為考慮是否給予該項許可

的目的，全面衡量及評估擬進行的任何附設、裝置、維修、操作或移走的

工程，該建議內容須包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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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有關工程的描述及規格；

(b) 有關的器材或設備的描述及規格；

(c) 顯示擬進行的工程的位置的圖則；及

(d) 地鐵公司為決定是否發給該項許可而合理地需要的

其他資料。

(2)地鐵公司在考慮是否按根據第(1)款呈交的建議發給書面許可

時，除其他事宜外，可考慮擬進行的工程是否合乎地鐵公司不時訂定的所

有有關技術及安全標準，並可據此在施加或不施加條件或作出修訂或不作

出修訂的情況下，批准該建議之全部或部分內容或拒絕批准該建議之全部

或部分內容。

4 B .4 B .4 B .4 B . 進行工程進行工程進行工程進行工程

凡任何人獲得地鐵公司發給書面許可，准許為第 4(1)(c)條所述

的目的進入鐵路處所的任何部分，以進行上述許可所提述的任何工程，該

人須 —

(a) 在進行任何該等工程時，遵從地鐵公司不時施加的

任何條件和不時發出的任何指令；

(b) 以迅速及熟練的方式進行該等工程，及盡量減少對

在鐵路或鐵路處所內工作或使用鐵路或鐵路處所的

人士造成的騷擾；

(c) 確保不會危及令任何可能因進行該等工程而受影響

的人士的健康或安全；

(d) 確保不會未經地鐵公司事先書面批准而更改該等工

程或已批准的該等工程的規格，或根據第 4A(2)條

所批准的有關建議的任何部分；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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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於該等工程完成後，自費修補該等工程所導致的對

鐵路處所或鐵路處所內的任何財產的損毀，及使之

恢復該等工程未開始時的原有狀況，但如地鐵公司

以書面另行發給許可，則作別論。

4 C .4 C .4 C .4 C . 違反事項等違反事項等違反事項等違反事項等

(1)任何人如 —

(a) 違反第 4A 或 4B 條或地鐵公司依據該條發出的任何

指令；或

(b) 不遵從地鐵公司根據第 4A 或 4B 條施加的任何條

件，

㆞鐵公司可藉書面通知 (在緊急情況㆘亦可藉口頭通知 )知會該㆟，

撤銷所發給的任何許可或牌照，並規定該㆟停止任何工程或活動，

而該㆟須遵從該通知，費用自付。㆞鐵公司的㆖述權力並不損害該

公司的其他法定權利及合約權利。

( 2 ) 任何㆟如  —

(a) 沒有遵從第 4B(e)條，地鐵公司可藉書面通知(在

緊急情況下亦可藉口頭通知)知會該人，規定該人

於通知指明的限期或地鐵公司另行指示的限期內，

遵從第 4B(e)條。地鐵公司的上述權力並不損害該

公司的其他法定權利及合約權利。

(b) 經地鐵公司依據(a)段規定他遵從第 4B(e)條，但

沒有於有關通知指明的限期或地鐵公司另行指示的

限期內遵從該條，地鐵公司可以其認為合適的方

式，將鐵路處所或在該處所內的任何財產的損毀修

復，而修復工作所引起及附帶的全部費用及支出可

作為拖欠地鐵公司的民事債項，向該人追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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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地鐵公司如合理地認為基於鐵路運作安全，有必要或適宜移走

或遷移在當其時位於、附設於或裝置於鐵路處所任何部分或在該等部分維

修或操作的屬於任何人的任何裝置、財產、器材或設備，該人須遵從地鐵

公司所發出的書面通知或該公司在緊急的情況下發出的口頭通知，按該公

司指示自費移走或遷移該等物品。

(4)如地鐵公司依據第(3)款向某人發出通知，而該人沒有在該通

知指明的限期或該公司另行指明的限期內，移走或遷移有關裝置、財產、

器材或設備，地鐵公司可以其認為合適的方式，移走或遷移該等物品，而

就該等物品的移走或遷移所引起及附帶的全部費用及支出，可作為拖欠地

鐵公司的民事債項，向該人追討。

4 D .4 D .4 D .4 D . 抵觸抵觸抵觸抵觸

為免產生疑問，凡本附例的條文與電訊管理局局長為施行《電訊

條例》(第 106 章)第 14(1A)條而發出的任何有效授權有衝突或抵觸，則

在抵觸的範圍內以該項授權為準；但如該項授權所提述的個別技術性規定

的任何條文與本附例關於公眾安全的任何條文有抵觸，則在抵觸的範圍內

以本附例的條文為準。”。

4.4.4.4. 取代條文取代條文取代條文取代條文

第 14 條現予廢除，代以 —

　　“ 1 4 .1 4 .1 4 .1 4 . 禁止無票進入及離開禁止無票進入及離開禁止無票進入及離開禁止無票進入及離開

(1)任何人如無合法授權或合理辯解，不得 —

(a) 在或企圖在未有先行取得及持有在有關情況下屬適

當的有效車票的情況下，進入已付車費區域(但名

為機場車站的車站不在此限)；或

(b) 在或企圖在未有先行繳付恰當車費的情況下，離開

已付車費區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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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該人並須在進入或離開已付車費區域時，以將該車票插入自動閘或按車

票發出條件所規定以適當方式將該車票置於某自動閘的電子感應器上的方

式使用該車票，或在其他情況下將該車票向人員出示和交予人員。

(2)就第(1)款而言，如按照地鐵公司的紀錄，任何人出示或交予

人員的車票並無載有與有關情況的相符或適用於有關情況的以密碼存錄的

資料，該人不得視為已取得有效車票或已先行繳付恰當的車費。”。

5.5.5.5. 車票遺失車票遺失車票遺失車票遺失、損壞或過期而乘搭列車、損壞或過期而乘搭列車、損壞或過期而乘搭列車、損壞或過期而乘搭列車

第 15(2)條現予廢除，代以 —

　　“ ( 2 ) 就第 ( 1 )款而言  —

(a) 車票在發出條件規定的情況下過期；及

(b) 任何人在下列的情況下，即被視為並無持有車票 —

  (i) 並無持有一張按照地鐵公司的紀錄載有與其擬乘

搭車程的情況相符並以密碼存錄的資料的車票；

亦

 (ii) 未能將一張按照地鐵公司的紀錄載有與其擬乘搭

車程的情況相符並以密碼存錄的資料的車票向人

員出示或交予人員。”。

6.6.6.6. 交出車票交出車票交出車票交出車票

第 17 條現予修訂，加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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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2 A ) 如任何㆟出示的車票按照㆞鐵公司的紀錄並無載有

與其乘搭車程或擬乘搭車程的情況相符並以密碼存錄的資料，該㆟

不得視為已遵從第 ( 2 )款。”。

7.7.7.7. 乘客不得導致滋擾乘客不得導致滋擾乘客不得導致滋擾乘客不得導致滋擾

第 25 條現予修訂，廢除在“分”之後的所有字句而代以“，有對任何乘

客或人員造成滋擾或煩擾的行為，或有令任何乘客或人員有充分理由作出投訴的

行為。”。

8.8.8.8. 加入條文加入條文加入條文加入條文

在第 IV 部中加入 —

　　“ 2 8 J .2 8 J .2 8 J .2 8 J . 禁止使用滑板禁止使用滑板禁止使用滑板禁止使用滑板、滑行車等、滑行車等、滑行車等、滑行車等

任何㆟不得在鐵路處所的任何部分內  —

( a ) 未經㆞鐵公司書面准許而使用任何滑板、滑行

車、腳踏車或車輛；或

( b ) 以任何相當可能對其他㆟構成危險或損害鐵路

安全及有效率運作的方式，使用任何工具、設

備、器件或機械。

28282828K.K.K.K. 妨礙行為妨礙行為妨礙行為妨礙行為

任何人不得有對任何乘客或人員合理地使用鐵路或鐵路處所的任

何部分造成妨礙或干擾的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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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9.9. 將人移離鐵路處所將人移離鐵路處所將人移離鐵路處所將人移離鐵路處所

第 42(1)(b)條現予修訂，在“向該人員出示”之後加入“其香港身分證

或有效的護照或其他”。

11110000.... 罰則罰則罰則罰則

附表現予修訂 —

(a) 在第一次出現的“5,000”之後加入“及監禁 6 個月”；

(b) 加入 —

“4A 侵入 罰款$5,000 及監禁 6

個月”；

(c) 廢除第二次出現的“2,000”而代以“5,000”；

(d) 加入 —

“28J 使用滑板、滑行

車等

罰款$5,000 及監禁 6

個月

　28K 妨礙行為 罰款$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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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 2001 年　　月　　日以地鐵有限公司的法團印章訂立。

公司的法團印章於 )

)

)

)

)

)

) 主席

律政總經理 )

)

在場的情況㆘蓋㆖ )

註釋註釋註釋註釋

本附例修訂《地下鐵路附例》(第 556 章，附屬法例) —

(a) 將第 2 條內“車票”的定義修訂及更新；

(b) 將第 4 條的範圍擴大，包括以指明的目的進入鐵路處所，

附設、裝置、維修、操作或移走任何器材或設備；

(c) 在考慮鐵路處所內任何人士的健康及安全、鐵路的運作安

全，及其他事項後，加入新的第 4A、4B 及 4C 條以擴大附

例的第 II 部的範圍，以規管鐵路處所內的任何擬進行或實

際進行的工程；當中包括 —

  (i) 新的第 4A 條規定欲獲取地鐵公司的批准則須向

地鐵有限公司(“地鐵公司”)提交任何擬進行的

工程的詳盡建議；



-   1 5   -

1 5

 (ii) 新的第 4B 條規管經地鐵公司批准而進行的任何

工程，在進行工程期間及完成該等工程後的事

宜；

(iii) 新的第 4C 條規定如任何人在鐵路處所內進行所

批准的工程時，違反任何地鐵公司施加的條件或

依據第 4A 或 4B 條所發出的任何指令，或任何該

等條文，地鐵公司可根據第(1)款賦予的權力撤

銷該人獲發給的許可；及根據第(2)及(3)款，基

於安全理由規定該人將該等工程移走或遷移，或

地鐵公司自行將該等工程移走或遷移，而就該等

移走或遷移工程時所引起的費用及支出，地鐵公

司可作為拖欠其的民事債項，向該人追討；

(d) 訂立新的第 14 條，擴展了現行的第 14 條，將機場車站的

特別情況包括於其中，及規定任何人士在進入或離開已付

車費區域時需先行繳付與其有關情況相符的恰當車費；

(e) 規定任何人在已付車費區域內如沒有持有一張載有以密碼

存錄的資料與其擬乘搭車程的情況相符的車票或未能出示

或交予人員該類的車票，根據所修訂的第 15 條，即被視為

並無持有車票；

(f) 將第 17 條的範圍擴大，規定任何人根據第(1)款所交出的

任何車票須為載有與其乘搭車程或擬乘搭車程的情況相符

並以密碼存錄的資料；

(g) 將第 25 條的範圍擴大，包括禁止對地鐵公司人員導致滋

擾；

(h) 將附例的第 IV 部的範圍擴大，加入新的第 28J 及 28K

條，反映地鐵公司現有的需要，以便管制在車站內乘客的

行為；當中包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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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新的第 28J 條，禁止在鐵路處所內使用任何滑

板、滑行車、腳踏車或車輛及以任何方式使用可

能對其他人構成危險或損害鐵路安全而有效率運

作的任何工具、設備、器件或機械；

 (ii) 新的第 28K 條，禁止對乘客或人員使用鐵路或鐵

路處所作出妨礙行為；

(i) 將第 42(1)(b)條修訂，明確列出出示香港身分證及有效的

護照為包括在證明個人身分的證明，及明確列出人員要求

出示該等證明的權力；

(j) 將附表的罰則修訂，以便附表內所列的罰則更充足地反映

違反第 4 及 21 條有關罪行的嚴重性，並就新的第 4A、28J

及 28K 條的違反事項而訂定罰則。


